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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際仲裁機構設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之比較分析 

陳世杰*、俞鴻玲** 

摘要 

   仲裁機構為落實機構仲裁案件管理，往往在其內部設立案件管控

專責組織（「案件內控專責組織」），代表仲裁機構扮演案件管理的角

色。惟國際仲裁機構在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設置及運作上卻頗為多

元，組織名稱、組織設計、權限範圍、運作方式及其決定之定性等方

面的差異，反映了機構管理的特色，也顯示其與仲裁庭互動分工的情

況。本文藉由介紹國際商會仲裁院、倫敦國際仲裁院、德國仲裁協會、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

瑞士商會仲裁院、美國仲裁協會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等八個主要國際仲

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運作與職權比較分析，以供中華民國仲裁

協會研議建制該類專責組織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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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於機構仲裁情形，仲裁協議所形成的四種關係中
1
，仲裁機構與仲

裁庭之間的關係並不易界定。仲裁機構及仲裁庭的基本職責都在為當

事人提供公正有效率的仲裁服務，並順利作成能夠執行的仲裁判斷。

仲裁案件雖由仲裁庭負責審理，但仲裁機構藉由提供仲裁服務，一方

面向當事人負責確保程序公正及效率，另一方面也提供仲裁庭審理上

的協助。為落實執行上述任務，仲裁機構往往在內部設立案件管控專

責組織（以下簡稱「案件內控專責組織」），代表仲裁機構扮演一定的

管理角色，以彰顯依機構仲裁規則所授與的管理作為。 

  實務上，案件內控專責組織針對案件管理所作的決定，與仲裁案

件的審理並非絕無關聯，且此一關聯性的存在及其程度，視該決定係

屬純粹管理性質（administrative nature），或具有審理性質

（jurisdictional nature）
2
的意涵而定。純粹管理性質的決定僅有

案件管理上的效果，不致涉及審理問題或判斷結果；具有審理性質意

涵的決定，可能產生與案件審理有關聯性的問題，若關連性程度過高

則被視為介入審理。基於仲裁庭為案件的審理主體，仲裁機構在管理

                                                      
1 即：當事人與當事人、當事人與仲裁機構、當事人與仲裁庭、以及仲裁機構與仲裁庭間四種

關係。See Philippe Fouchar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bitrators and the Parties and the Arbitral 
Institution, in ICC (ed.), THE STATUS OF THE ARBITRATOR: SPECIAL SUPPLEMENT (ICC 1996), pp. 12-
13. 

2 本文將 jurisdictional nature 譯為「審理性質」，旨在儘量納入 jurisdiction 的可能涵意，並避免

因法系相異而對其義有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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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避免與仲裁庭發生權限衝突，其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決定斷不能

影響原依仲裁庭審理爭議方式所要達致的結果
3
。是以就權限分工而

言，仲裁機構的決定，無論由何種類型的案件內控專責組織來代表機

構作成，都應被視為僅具有管理性質
4
。 

  即使性質區分如上，主要國際仲裁機構在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設

置方面卻頗為多元，名稱、組織設計、權限範圍、運作方式及決定定

性等方面的差異，反映了機構管理的特色，也顯示其與仲裁庭互動分

工的情況。透過案件內控專責組織，部分機構的案件管理模式有採取

較為靈活輕巧、所謂的「點到為止」（a light touch）途徑，予仲裁

庭主要的決定權；也有部分機構的模式係採用較深入的管控方式，不

僅嚴格控制程序，更有權審核仲裁判斷書，以避免因形式瑕疵或實體

判斷問題而害及仲裁判斷的執行，影響機構的聲譽。因此機構案件內

控專責組織的設計運作，大致可瞭解其案件管理特色。 

  我國仲裁機構所受理仲裁案件大多以國內民商事爭議為主，較缺

乏誘因藉由建制案件內控專責組織以區別彼此的差異性，不若國際仲

                                                      
3 Rémy Gerbay, THE FUNCTIONS OF ARBITRAL INSTITUTIONS (2016),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 118. 
4 Grant Hanessian, et al., The ICC Court Decides to Provide Parties With Reasons for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GLOBAL ARBITRATION NEWS, November 10, 2015,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arbitrationnews.com/the-icc-court-decides-to-provide-parties-with-reasons-for-
administrative-decisions-20151110 (last visited August 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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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機構為提升競爭力，不斷致力強化管理案件的差異性。即使如此，

我國仲裁機構仍應時時惕勵如何在案件管理上精進，若能在制度上設

置具有獨立地位的內控專責組織，對於機構公信、乃至競爭力的增進，

都有極大的助益。「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主要國際仲裁機構在這一

方面所採取的途徑或有供我國參考借鏡之處，本文爰嘗試介紹國際間

主要仲裁機構設置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情形。第貳部分依據主要國際

仲裁機構的規則或其內部規定，說明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在案件管控上

的權限；第叁部分採用比較法研究，分析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

專責組織設計；第肆部分以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為例，說明仲裁機構案

件內控專責組織現況，並參考主要國際仲裁機構作法，提出芻議。 

貳、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規定 

  仲裁機構均設有案件管理相關的秘書處或類似部門，負責通知預

繳仲裁費用、提出書狀、開庭、轉達仲裁庭指示等純屬於案件管理事

務性質的事項，此等非屬本文所探討案件內控專責組織，除有特別情

形之外，文內不再介紹。以下以七個最受歡迎的國際商務仲裁地：倫

敦、巴黎、新加坡、香港、日內瓦、紐約、斯德哥爾摩
5
，加上與我國

法系相近的德國，選擇以之為總部所在的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倫敦

國際仲裁院、德國仲裁協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國際仲裁中

                                                      
5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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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斯德哥爾摩商會、瑞士商會仲裁院、美國仲裁協會國際爭議解決

中心等八個仲裁機構，依據其仲裁規則及內部規定，分仲裁庭組成前、

仲裁庭組成後至仲裁判斷書作成前、仲裁判斷書作成後三段期間，說

明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在案件管理方面的權限。 

一、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 

  國際商會於 1923 年設立國際仲裁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ICA），目前有 1 位院長、17 位副院長、114 位委

員、60 位候補委員
6
。ICA 獨立於國際商會運作

7
，不僅組織完全獨立

於國際商會及其組織，委員也獨立於構成國際商會的各國委員會與團

體
8
，本身並有確保獨立運作的保密規定

9
，以及有關辦理仲裁的限制

性規定
10
。仲裁院下設秘書處，該處奉秘書長指示提供仲裁院相關協

助
11
。ICA本身不負責解決爭議，而是管理仲裁庭依據國際商會仲裁規

則（以下簡稱「ICC規則」）解決爭議，且是唯一獲得授權依據該規則

管理仲裁的組織
12
。 

                                                      
6 ICC, available at: https://iccwbo.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icc-international-court-

arbitration/court-members/#1478195503215-05c5d72a-0106 (last visited September 10, 2020). 
7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1). 
8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ppendix I: 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2), 1(3). 
9 Ibid., Article 6. 
10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ppendix II: Inter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Article 2. 

11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5). 
12 Ibid., Article 1(2). 



6 

 

ICA的功能在確保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的適用，並有達到該一目的

功能之必要權限
13
，也有修正規則的建議權，供國際商會執行委員會

作最後的決定
14
。ICA全院會議（the plenary sessions）由院長主

持，院長不克主持時由其指定副院長代理，至少應有六名委員出席始

能開議，並以多數作成決定，票數相同時，由主持的院長或副院長作

決定性的投票
15
。ICA並得授權成立一個或多個委員會

16
，委員會由主

席及經 ICA 全院會議中自副院長或其他委員間指定至少兩位委員組

成，ICA院長為委員會主席，不克擔任或依其要求，副院長得擔任主

席，或於特別情況下由其他委員擔任
17
。委員會會議由主席召集，至

少有兩位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以一致同意方式作成決議，並送 ICA決

定，委員會不能作成決議或有委員棄權時，改以建議的方式轉由 ICA

全院會議決定
18
。於簡易程序（expedited procedures）情形，ICA得

例外地授權成立僅有一位委員組成的委員會
19
。 

ICA被授與確保 ICC規則適用的必要權限，不僅及於一般仲裁程

序，也包括仲裁庭組成前的緊急措施（emergency measures）及簡易

                                                      
13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ppendix I: 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1). 
14 Ibid., Article 7. 
15 Ibid., Article 4. 
16 Ibid., Article 5. 
17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ppendix II: Inter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Article 4(2). 
18 Ibid., Article 4(3), 4(4), 4(5).  
19 Ibid., Articl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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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expedited procedure）。以下依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ICC

仲裁規則(簡稱 ICC規則)，說明 ICA主要權限如下： 

（一）仲裁庭組成前 

1.初步決定仲裁協議的有效性 

  依據第 6.2條，當事人約定依該規則進行仲裁，即接受該仲裁應

由 ICA管理。同規則第 6.3條規定，除非 ICA秘書處秘書長轉請 ICA

依據第 6.4條作成決定之外，當事人未就仲裁提出答辯，或爭執仲裁

協議的存在、有效性或範圍，或仲裁全部爭議是否得在單一仲裁中解

決，仲裁應持續進行，且有關管轄或爭議的解決也應由仲裁庭直接作

成決定。而依據第 6.4條，ICA處理前述由秘書長轉來的事項時，應

決定仲裁是否進行以及進行的程度，如乍看（prima facie）認為符

合 ICC規則規定下有仲裁協議的存在，則應進行仲裁，包括追加當事

人在內的多方當事人仲裁以及複數仲裁
20
，也應如此處理。但 ICA 的

上述決定不影響當事人對是否容許仲裁或有無實體理由的聲請權利。 

又，第 6.5條規定，ICA依據第 6.4條的決定事項中，有關對仲

裁庭審理的任何決定，除係不得進行仲裁的決定外，應由仲裁庭自身

作成
21
。由此可見，ICA對仲裁協議有效性的初步認定，僅在確認秘書

處是否有權受理案件，若仲裁協議無效，案件即應停止；若有效，始

                                                      
20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rticles 7-9. 
21 Ibid., Article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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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仲裁庭作最終的決定。第 6.6條並規定，當事人收到 ICA依據第

6.4條所作成不能進行仲裁的決定時，仍有權到法院爭執是否存在有

效的仲裁協議；第 6.7條更進一步規定，ICA該一不能進行仲裁之決

定，不得阻止當事人就同一爭議日後另行提付仲裁。此等規定顯示，

ICA就仲裁協議有效性所作成的決定，並無確定的效力。 

2.決定仲裁之合併 

  依據 ICC 規則第 10 條，ICA 依當事人之聲請，於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得將兩件以上之仲裁案件合併成單一仲裁案進行： 

(1)全部當事人同意合併； 

(2)全部仲裁案件係依據同一份仲裁協議提出聲請； 

(3)依據超過一份以上仲裁協議提出仲裁請求時，當事人完全相同、

仲裁爭議源自同一法律關係、以及 ICA認為仲裁協議彼此相容。 

  ICA於決定是否合併時，得將其認為相關的任何情況納入考量，

包括是否一位以上仲裁人已在多件仲裁案件中被確認或選定，以及在

該情況下是否相同或不同的人選已被確認或選定。又，除非當事人另

有約定，合併後的其他案件應被併入到程序最先開始的仲裁案。 

3.有關緊急措施之權限 

仲裁庭組成前，當事人得依 ICC 規則第 29 條規定，向緊急仲裁

人尋求作成緊急措施。ICA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中有如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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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CA院長決定適用 ICC緊急仲裁人規定及終止緊急仲裁人程序
22
； 

(2)ICA院長指定緊急仲裁人
23
； 

(3)ICA決定緊急仲裁人之迴避
24
； 

(4)無約定仲裁地及緊急仲裁人程序進行地時，由 ICA 院長指定緊急

仲裁人程序進行地
25
； 

(5)ICA院長就緊急仲裁人請求展延裁令期限，若認必要得予延長
26
； 

(6)ICA院長得隨時決定追加緊急仲裁人報酬及國際商會管理費
27
； 

(7)於不實施及終止緊急仲裁人程序情形，ICA 院長決定退還請求人

之金額
28
； 

(8)ICA院長全權斟酌決定有關緊急仲裁人程序管理的事項
29
。 

4.有權決定不適用簡易程序規則 

經當事人雙方同意或爭議金額不超過200萬美元的案件，應適用ICC

規則附件六之簡易程序規則
30
，惟有三種例外情形，其一為 ICA於仲裁庭

組成前依當事人請求，或其主動認為依情況不宜適用簡易程序者
31
。 

5.仲裁人之確認、選定、迴避及替換 

                                                      
22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ppendix V: Emergency Arbitrator Rules, Article 1.5, 1.6. 
23 Ibid., Article 2(1). 
24 Ibid., Article 3(1). 
25 Ibid., Article 4(1). 
26 Ibid., Article 6(4). 
27 Ibid., Article 7(2). 
28 Ibid., Article 7(5). 
29 Ibid., Article 8(1). 
30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rticle 30(2). 
31 Ibid., Article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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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規則第 11.4條規定，ICA就仲裁人的選定、確認、替換及聲

請迴避所作成的決定應為最終的決定。其中仲裁人之迴避及替換也會

發生於仲裁程序進行期間。 

(1)仲裁人之選定及確認 

A.當事人就仲裁庭之人數未達致合意時，除 ICA 認爭議須選定三

位仲裁人審理之外，應選定一位獨任仲裁人。於應選定三位仲

裁人情況，聲請人應於收到 ICA決定之通知後 15日內選定其中

一位仲裁人，相對人應於收到聲請人選定通知後 15日內選定第

二位仲裁人；若當事人未能在期限內選定仲裁人，應由 ICA 代

為選定
32
。 

B.於約定爭議由獨任仲裁人審理情況，當事人應合意選定以供 ICA

確認；若當事人自相對人收到聲請人提付仲裁之日起 30日內，

或經秘書處展延期限，均未能選定者，應由 ICA 選定獨任仲裁

人
33
。 

C.於約定爭議由三位仲裁人審理情況，當事人雙方應分別在其聲

請書、答辯書中推選仲裁人供 ICA 確認，如當事人一方未能選

定，應由 ICA代為選定
34
。又，除非當事人經合意程序選定主任

                                                      
32 Ibid., Article 12(2). 
33 Ibid., Article 12(3). 
34 Ibid., Article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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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並經 ICA依第 13條規定完成確認，ICA應選定主任仲裁

人。依上述合意程序自共同仲裁人（co-arbitrators）獲得確

認或選定之日起 30日內，或在其約定或 ICA指定期限，仍無法

選定者，也應由 ICA選定主任仲裁人
35
。 

D.另於多方當事人或追加當事人情形，應由當事人共同推選的仲

裁人應獲得 ICA的確認
36
；若未能共推以及全部當事人未能合意

得出組成仲裁庭的方法時，ICA得選定仲裁庭每一仲裁人，並指

定其中一人擔任主任仲裁人
37
。 

E.ICA 就上述有關仲裁人之選定與確認，應考量仲裁人人選的國

籍、居所及與當事人或其他仲裁人所屬國籍的其它關係、以及是

否有餘裕或能力依據 ICC 規則辦理案件
38
。於選定仲裁人時，並

應基於其認國際商會國家委員會或團體的適當建議作成選定，若

不接受建議或國家委員會或團體未能於期限內提供建議，ICA 得

請求其認為適當的其他國家委員會或團體提供建議，或直接選定

其認合適的人
39
。 

  F.於下列情形，ICA得直接選定其認合適之人
40
： 

                                                      
35 Ibid., Article 12(5). 
36 Ibid., Article 12(6), 12(7). 
37 Ibid., Article 12(8). 
38 Ibid., Article 13(1). 
39 Ibid., Article 13(3). 
40 Ibid., Article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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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當事人一方或多方為一國或得被視為國家實體者； 

(B)ICA 認為自無國家委員會或團體的國家或屬地選定仲裁人為適

當者； 

(C)ICA 院長依其意見向 ICA 確認當時的情況由 ICA 直接選定，係

必要且適當者。 

  又，獨任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應與當事人之國籍不同，惟於

適當情況及當事人於 ICA所定期限內未提反對意見者，得與當事

人任何一方相同之國籍
41
。 

（2）仲裁人之迴避 

  有關仲裁人之公正性或獨立性，ICA應於收到秘書處轉致之當事

人迴避聲請狀後決定是否容許提出，必要時並就聲請迴避是否有理由

作成決定。在 ICA決定之前，秘書處應訂適當期限予被聲請迴避的仲

裁人、對造當事人、以及仲裁庭其他仲裁人，就聲請迴避事由提出書

面意見，此等書面意見並應送達全體當事人及仲裁人
42
。 

（3）仲裁人之替換 

  於下列情形，仲裁人應予替換：A.仲裁人死亡；B.ICA接受仲裁

人辭任；C.ICA 決定仲裁人應迴避；D.經全體當事人請求，ICA 同意

                                                      
41 Ibid., Article 13(5). 
42 Ibid., Article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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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E.ICA 認仲裁人法律或事實上無法完成仲裁人功能，或依 ICC

規則或於既定期限未能履行功能，而主動決定替換。 

於 E情形，ICA以已收資料而為決定前，應予當事人及仲裁庭其

他仲裁人適當期限提出書面意見，此等書面意見並應送達全體當事人

及仲裁人
43
。 

  替換仲裁人時，ICA有權決定是否依原選定程序進行
44
；而於程序

終結後，仲裁院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得決定，對上述 5種情形不作

仲裁人替換，而由其餘仲裁人續行仲裁。於作成該決定前，並應考量

其餘仲裁人及當事人的意見，以及其依情況認為適當的其他事項
45
。 

6.決定仲裁地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ICA決定仲裁地
46
。 

(二)仲裁庭組成後至仲裁判斷書作成前 

1.批准審理範圍書 

  仲裁庭收到秘書處轉來案卷，應本於案卷文件或由當事人在場並

依其最新陳述，作成文件界定審理範圍(Terms of Reference，下稱

「審理範圍書」)，並應於收到案卷之日起30日內將其及當事人簽署

的審理範圍書提交ICA，ICA得依仲裁庭請求或其認為必要時，展延上

                                                      
43 Ibid., Article 15(1), 15(2), 15(3). 
44 Ibid., Article 15(4). 
45 Ibid., Article 15(5). 
46 Ibid., Article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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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期限。若當事人拒絕參與作成審理範圍書或簽署，則應提交ICA批

准47。 

2.展延作成仲裁判斷書期限 

依據 ICC 規則第 24 條，仲裁庭召開案件管理會議（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 以 制 定 程 序 時 間 表 （ procedural 

timetable），並應將該時間表通知 ICA。仲裁庭作成最終仲裁判斷的

期限為六個月，期間起算日為仲裁庭最後同意擔任仲裁人簽署之日，

或 ICA批准審理範圍書送達仲裁庭之日。惟 ICA得依據上述程序時間

表訂定不同的期限
48
，或得依仲裁庭之請求或其認為必要時，展延期

限
49
。 

3.審核判斷書 

  仲裁庭於簽署任何仲裁判斷書之前，應將其草案提交 ICA；ICA

得就仲裁判斷書的形式予以修正，並於不影響仲裁庭自主決定下，也

得就實體問題提醒仲裁庭留意；仲裁判斷書形式未經 ICA批准，仲裁

庭不得作成仲裁判斷
50
。 

4.有關仲裁費的權限 

  ICA有關仲裁費的權限包括： 

                                                      
47 Ibid., Article 23(4). 
48 Ibid., Article 31(1) 
49 Ibid., Article 31(2). 
50 Ibid., Articl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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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決定或調整仲裁費預付金額，用以支付仲裁人報酬、合理必要費

用及國際商會管理費用，並就期限內未繳預付金被視為撤回的爭

執作成決定
51
； 

(2)於案件特殊情況，在其認為必要時，確定仲裁人的報酬得高或低

於按照收費表所計算出的金額
52
。 

5.關於期限的修正 

  當事人得協議縮短 ICC規則所規定的期限，而於仲裁庭組成後始

達成縮短期限的協議，則須經仲裁庭批准方可生效。但 ICA為確保仲

裁庭或其本身得能履行職責，其認為必要時亦得自行延長前述協議修

改後的期限
53
。 

6.有關簡易程序之權限 

(1)ICA 得於仲裁程序期間隨時主動或依當事人聲請，經諮詢仲裁庭

及當事人雙方的意見，決定簡易程序規定不適於該案，倘其認為

適當，得替換或重組仲裁庭
54
。 

(2)即使違背仲裁協議的約定，ICA仍得選定獨任仲裁人
55
；當事人未

選定獨任仲裁人時，由 ICA選定之
56
； 

                                                      
51 Ibid., Article 37. 
52 Ibid., Article 38(2). 
53 Ibid., Article 39. 
54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ppendix VI: Expedited Procedure Rules, Article 1(4). 
55 Ibid., Article 2(1). 
56 Ibid., Articl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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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庭應於收到案卷之日起 15日內召開案件管理會議，ICA得依

據仲裁庭請求或主動視需要展延該一期限
57
； 

(4)仲裁庭應於召開案件管理會議之日起 6 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書，

ICA得依據仲裁庭請求或主動視需要展延該一期限
58
； 

(5)附件六就簡易程序未有規定的全部相關事項，ICA 及仲裁庭應依

據 ICC規則及附件六精神處理。 

二、 倫敦國際仲裁院 

  倫敦國際仲裁院（ the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CIA）於 1985年設立仲裁院(the Arbitration Court)。

依現行 LCIA 仲裁院組成(Constitution of the LCIA Arbitration 

Court)第 A條規定，至多有 35位由仲裁院推薦、經理事會任命的委員，

委員中具同一國籍者不得超過 7位；委員任期為 5年，除有特殊情形，

不得連續任命，與同一法律事務所有關連者也不得逾兩位。在上述委員

外，得再經由與 LCIA簽署協議的機構任命。 

  仲裁院設院長一位，由仲裁院推薦、經理事會任命，任期為 3年，

並得再續任；副院長至多 7位，由仲裁院任命，任期 5年，並自動以

委員身分延任 5年，迄其委員身分任期至先前已延長之任期為止。卸

任院長得應仲裁院邀請，以榮譽副院長身分參加或出席仲裁院的投

                                                      
57 Ibid., Article 3(3). 
58 Ibid., Articl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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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惟其職權與上述一般委員不同。目前仲裁院有院長一人、副院長

7人、榮譽副院長 6人、委員 29人
59
。仲裁院應依規定經常開會且至

少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由院長或副院長主持，法定開會人數為 7人，

主席有決定性的投票權
60
。 

  仲裁院的功能由院長、副院長、榮譽副院長、前副院長，或經院

長或副院長任命委員所成立的三人或五人小組執行
61
，並監督主簿（the 

Registrar）及副主簿的工作
62
。仲裁院與仲裁相關事項的決定，除它

本身另有指示外，具有確定性（conclusive），對當事人及仲裁庭有拘

束力。除依 LCIA 仲裁規則第 10 條就仲裁迴避所作附理由的決定外，

其決定應被視為管理性質，且不得要求附具理由
63
。於任何準據法所允

許的程度範圍，當事人就仲裁院所作任何決定，應被視作已向任何國

家法院或其他法律機構放棄上訴或審查的權利，若此等上訴或審查情

況發生係因遵行強制規定，該院得決定仲裁是否續行
64
。 

  仲裁院具有其認為妥適履行仲裁院功能的任何適當權限
65
，特別

在擔任選定機構、履行依相關規則被授與的功能、持續檢視 LCAI 仲

裁規則及相關的費用標準、向理事會建議引入其認適當的新穎規則、

                                                      
59 LCIA, available at: https://www.lcia.org/LCIA/the-lcia-court.aspx (last visited September 21, 2020). 
60 Constitution of the LCIA Arbitration Court, Article E. 
61 LCIA Arbitration Rules (2020), Article 3.1. 
62 Ibid., Article 3.2. 
63 Ibid., Article 29.1. 
64 Ibid., Article 29.2. 
65 Constitution of the LCIA Arbitration Court, Article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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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推廣 LCIA及國際商事仲裁的目的等方面。以下依本年 10月 1日

生效的 LCIA仲裁規則說明仲裁院權限： 

（一）仲裁庭組成前 

 1.確認提付仲裁聲請及答辯聲明是否有效送達
66
；於仲裁庭組成前並

得決定當事人間任何書面通訊應送達之適當處所及其方式
67
； 

2.得准許修正提付仲裁聲請或答辯聲明
68
； 

3.決定仲裁庭應由三人或三人以上組成
69
； 

4.選定仲裁人
70
； 

5.依當事人聲請，決定是否加速組成仲裁庭或縮短仲裁協議或當事

人其他合意所約定的組成期間
71
； 

6.在緊急仲裁程序方面：(1)選定緊急仲裁人
72
；(2)決定應繳之額外

費用及可能增加的特別費用(special fee)
73
；(3)展延緊急仲裁人

作成緊急保全的期限
74
；(4)依其權限決定規則未明定緊急程序有

關管理之全部事項
75
。 

7.加速選定替換仲裁人 

                                                      
66 LCIA Arbitration Rules (2020), Article 1.1(vii), Article 2.1(vi). 
67 Ibid., Article 4.3. 
68 Ibid., Article 1.5, Article 2.5. 
69 Ibid., Article 5.8. 
70 Ibid., Articles 5, 7, 8. 
71 Ibid., Article 9.3. 
72 Ibid., Article 9.4. 
73 Ibid., Articles 9.5. 
74 Ibid., Articles 9.8. 
75 Ibid., Articles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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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當事人聲請，儘快決定是否加速選定替換仲裁人；於准許

情形，決定選定或縮短仲裁協議或當事人其他合意所約定的選定

期間
76
； 

8.撤銷仲裁人之選定 

     於仲裁人辭任、因重病、拒絕、不能或不適合履職、或有對

仲裁人之公正性或獨立性產生合理懷疑情形，得主動、或依仲裁

庭其餘成員或當事人之聲請，撤銷仲裁人的選定
77
；於其認為適當

情形，得決定支付該被撤銷選定之仲裁人的報酬與費用以及當事

人應負擔的金額
78
； 

9.決定仲裁人迴避、拒任或替換後之程序  

    於仲裁院決定有對候選仲裁人的適合性、獨立性或公正性產生

合理懷疑情形，或候選仲裁人拒絕擔任，或仲裁人即將替換，仲裁

院得決定是否照原選定程序進行
79
；當事人未於期限內另行選定仲

裁人時，仲裁院得決定該當事人棄權，並選定替換仲裁人
80
； 

10.決定仲裁語文 

                                                      
76 Ibid., Articles 9.19. 
77 Ibid., Article 10.1. 
78 Ibid., Article 10.7. 
79 Ibid., Article 11.1. 
80 Ibid., Article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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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協議以兩種以上同等地位的語文訂定時，除協議規定程序

自始以該兩種以上語文進行外，仲裁院得擇何種語文為仲裁初始的

語文
81
； 

11.決定合併仲裁 

於不影響第 22.7 條有關仲裁庭得決定合併仲裁的一般性規定

情況下，仲裁院得：(1)在全體當事人書面同意下，將多個仲裁合

併為一個仲裁；(2)就依同一仲裁協議或相容仲裁協議進行的仲裁，

且爭議當事人相同或因相同交易或系列相關交易所產生的兩項或

多項仲裁，於尚未組成任何仲裁庭情況下，經予當事人合理陳述機

會後合併為一個仲裁
82
； 

(二)仲裁庭組成後至仲裁判斷書作成前 

1.訂定、縮短或展延期間 

   於不牴觸仲裁庭依第 22.1(ii)條所作有關縮短或展延仲裁協

議所約定或其所定期間的決定情況下，仲裁院得訂定、縮短或展延

仲裁協議或當事人其他合意所約定的期間
83
； 

2.決定停止仲裁 

                                                      
81 Ibid., Article 17.2. 
82 Ibid., Article 22.8. 
83 Ibid., Article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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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影響第 22.1(xi)條規定仲裁庭權限的情況下，仲裁院若

認仲裁已為當事人棄用，或當事人已撤回全部請求、任何反請求或

交叉請求（cross-claims）時，經予當事人合理陳述機會後，得決

定停止仲裁
84
； 

3.准許「缺角仲裁庭」[MOU1]續行仲裁 

   「缺角仲裁庭」於特別情況並經仲裁院書面同意下，得續行仲

裁(包括作成仲裁判斷)
85
； 

4.指示當事人繳交預付款 

   仲裁院依其認為適當的分擔比例及時間，得指示當事人向 LCIA

繳交預付款，以確保足以支付仲裁費用
86
；當事人一方未繳或拒繳

時，仲裁院為利程序進行，得指示對造完繳相同之金額
87
； 

5.於仲裁判斷未作成前，仲裁有棄用、停止、撤回、結束者，依據費

用標準決定仲裁費用(arbitration costs )88
； 

(三)仲裁判斷書作成後 

仲裁院應依據費用標準決定仲裁費用
89
。  

三、德國仲裁協會 

                                                      
84 Ibid., Article 22.6. 
85 Ibid., Article 12.1. 
86 Ibid., Article 24.1. 
87 Ibid., Article 24.6. 
88 Ibid., Article 28.6. 
89 Ibid., Article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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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仲 裁 協 會 (Die Deutsche Institution für 

Schiedsgerichtsbarkeit e.V., DIS)於 1992 年 1 月由德國仲裁委

員會(Deutschen Ausschuss für Schiedsgerichtswesen)及德國仲

裁中心(Deutschen Institut für Schiedsgerichtswesen)二仲裁機

構合併組成，設有理事會、顧問會及秘書處。現行仲裁規則自 2018年

3 月 1 日起生效，其中一個重點即包括設立獨立運作的仲裁委員會

（the Arbitration Council），以促進仲裁程序透明性及一致性。仲

裁委員會由至少 15 個出自至少 5 個不同國家、具有國內及國際仲裁

經驗的國民組成，委員經理事會諮詢顧問會（the Advisory Board）

主席後通過任命，任期 4年，得連任一次；委員會主席及兩位副主席

均自委員中選舉產生，負責主持會議
90
。目前有主席一位、副主席兩

位、委員 12位
91
。仲裁委員會每年至少應召開全會一次，就該委員會

運作的一般重要事項進行討論並作成決定；仲裁委員會亦得經諮詢秘

書處意見後，頒布供案件委員會遵循的內部指引 (internal 

guidelines)
92
。 

就任何特定仲裁案件，依仲裁規則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事項，係

由案件委員會(Case Committee)負責行使，仲裁委員會無權審查、變

                                                      
90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nnex 1: Internal Rules, Article 3.1-3.3. 
91 DIS, available at: http://www.disarb.org/en/74/content/arbitration-council-of-the-dis-id71 (last 

visited September 28, 2020). 
92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nnex 1: Internal Rules, Article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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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或廢止案件委員會對個案所作成的任何決定
93
。案件委員會由秘書

處負責從仲裁委員會委員中挑選組成，至少成立五組，每組有 3位委

員，負責監督 DIS案件的管理工作；其達到開會的人數為 2人，以委

員會過半數決之。秘書處應針對案件處理提供書面建議，作為該委員

會決定參考
94
；依據某一商會及產業規則按 DIS 規則管理的案件，則

由同一案件委員會處理；又 DIS得基於例如特殊地理區域或某些仲裁

類型，隨時組成額外的專責案件委員會
95
。 

仲裁委員會負責下列特定案件管理工作： 

（一）決定仲裁庭人數 

  於當事人就仲裁人未約定數量時，當事人聲請由獨任仲裁

人審理者，仲裁委員會經諮詢對造後作成決定；聲請未准或無

上述聲請者，仲裁庭應由三人組成
96
。 

（二）決定仲裁人之迴避
97
。 

(三) 解除仲裁人職務、決定是否替補或其適用的程序 

仲裁委員會於其認為仲裁人無法依據規則履行職責，或目

前或未來無法履行職務時，得依內部規則第9條規定程序，解

                                                      
93 Ibid., Article 3.6. 
94 Ibid., Article 4. 
95 Ibid., Article 5. 
96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rticle 10.2. 
97 Ibid., Article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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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仲裁人之職務98；於取得當事人及其餘仲裁人同意，以及考

量全般情況，得決定不進行替補，由其餘仲裁人續行仲裁99；

倘決定替補，於諮詢當事人及其餘仲裁人，並考量其認相關的

任何情況，決定適用合於規則的不同選定程序，取代被替換仲

裁人原遵循的程序100。 

（四）於多方當事人仲裁情形，決定每一當事人個別的預付款款項金額
101
。 

 (五)決定或減少仲裁人之報酬 

      仲裁委員會依仲裁庭請求，考量案件進行程度，得發給仲裁

人其認為適度的先酬（advance）
102
。於通常情形，仲裁人的報酬

及費用應依規則附件二費用表標準計算，但下列情形由仲裁委員

會決定之： 

1.於終局仲裁判斷作成前或因作成和解判斷而終結仲裁者，仲裁

委員會應依職權並諮詢當事人及仲裁庭，以及斟酌案件終結前的

進行情況、仲裁人的勤勉與效能、以及爭議的複雜性與經濟重要

性，決定仲裁人報酬
103
； 

2.於仲裁判斷未能在期限（原則上為最後開庭日或最後書狀提出

                                                      
98 Ibid., Article 16.2. 
99 Ibid., Article 16.4. 
100 Ibid., Article 16.5. 
101 Ibid., Article 35.7. 
102 Ibid., Article 34.3. 
103 Ibid., Article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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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起三個月）內送請 DIS審查情形，仲裁委員會依職權視仲

裁庭作成終局判斷所花費時間，並諮詢仲裁庭及考量案件情況，

得減少一位或多位仲裁人的報酬
104
。 

（六）決定終止仲裁 

1.仲裁庭組成前，仲裁委員會經諮詢當事人，於下列情形得終止

仲裁：(1)當事人同意終止；(2)DIS認無法依據規則組成仲裁庭；

(3)即便經 DIS請求，當事人仍無法遂行仲裁；(4)DIS依其他原

因認仲裁無法續行
105
； 

2.仲裁庭組成前或之後，當事人未於期限內完繳依規則應繳之任

何預付款或管理費用，仲裁委員會得終止仲裁
106
； 

   除了上述仲裁委員會及案件委員會，DIS另設獨立運作的選定委

員會(the Appointing Committee)，其委員不得兼具理事會及顧問會

成員身分
107
。委員會由具國內及國際仲裁經驗的委員及候補委員各 3

位組成，任命程序同仲裁委員會委員，任期為 3年，得連任 1次。選

定委員會作決定時，亦參考秘書處就案件處理所提供的書面建議，並

以過半數決之
108
。與案件委員會相同，均不附具作成決定的理由

109
。

                                                      
104 Ibid., Article 37. 
105 Ibid., Article 42.4. 
106 Ibid., Article 42.5. 
107 DIS Integrity Principles (3)(i). 
108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nnex 1: Internal Rules, Article 6. 
109 Ibid., Articl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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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該委員會選定或決定之情形如下: 

1.於獨任仲裁庭情形，當事人未在期限內選定獨任仲裁人時，由選定

委員會代為選定
110
； 

2.於三人仲裁庭情形，當事人未在期限內選定仲裁人，或兩位仲裁人

未能共同選定主任仲裁人時，由選定委員會代為選定
111
；於多方當

事人仲裁情形，亦同
112
； 

3. 除有合於秘書處秘書長依第 13.3條得決定仲裁人選定情況外，決

定仲裁人之選定
113
。 

  另DIS仲裁規則有諸多由DIS處理或審查之規定，但未指明負責單

位。依其內部規則，似應由秘書處處理，秘書處處理時得隨時諮詢仲

裁委員會、案件委員會及選定委員會的意見114。此類事項包括： 

1. 合併仲裁
115
； 

2. 向當事人建議仲裁人人選
116
； 

3. 決定複數契約或多方當事人關於組成仲裁庭之仲裁條款的相容性
117
； 

4. 決定仲裁人報酬與費用及機構管理費
118
； 

                                                      
110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rticle 11. 
111 Ibid., Articles 12.1, 12.3. 
112 Ibid., Article 20.2-20.5. 
113 Ibid., Article 13.2. 
114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nnex 1: Internal Rules, Article 2.2. 
115 Ibid., Article 8. 
116 Ibid., Article 9.2. 
117 Ibid., Articles 17.3, 18.2. 
118 Ibid., Article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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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決定仲裁預付款金額、付款期限、預付款分擔、以及因未完繳而終

結程序
119
； 

6. 審查仲裁庭仲裁判斷初稿，得就判斷格式給予意見，並得提出不具

強制性質的修正內容，判斷內容仍由仲裁庭擔負完全的責任
120
。 

四、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 

  新 加 坡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SIAC)成立於1990年，其全部功能初由理事會

負責。2013年仲裁規則採取新的管理模式而設立仲裁院（the Court 

of Arbitration），負責監督秘書處工作並有部分準司法的功能，取

代了2007年及2010年仲裁規則分別由理事會主席、理事會委員會的職

責
121
；仲裁院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全院會議，惟重點在討論仲裁院運作

或法規事宜。 

  仲裁院下設委員會，委員任期2年，現有委員32位，其中包括院

長1位、副院長2位，國籍頗為多元
122
。院長自委員中指派包括其在內

的委員至少二人組成委員會
123
，委員會履行大部分仲裁院的功能

124
；

委員會開會時，主席通常依其他成員提出的意見作成決定，有時亦以

                                                      
119 Ibid., Article 35. 
120 Ibid., Article 39.3. 
121 John Choong, Mark Mangan, Nicholas Lingard (2018), A GUIDE TO THE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2. 
122 SIAC, available at: https://www.siac.org.sg/2014-11-03-13-33-43/about-us/court-of-arbitration (last 

visited September 30, 2020). 
123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Rule 1.3. 
124 John Choong, Mark Mangan, Nicholas Lingard, supra note 118, p 73. 



28 

 

多數決方式決定。無法作成決定的情形甚少，若有，院長藉由指定自

己或其他成員參加討論並作成決定，不送全院會議。 

  仲裁院在秘書處協助下獨立運作，委員並應迴避可能的利益衝

突。院長雖得選定仲裁院委員擔任個案的仲裁人，惟僅限於該委員係

經當事人或兩位仲裁人推選為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的情況；於院長被

推選擔任仲裁人時，由副院長選定
125
。此一設計旨在確保該院完整性

的同時，又能吸引具聲譽之仲裁人加入該院。院長不克或因其他因素

無法執行時，其角色得由副院長或主簿（the Registrar）代理
126
。 

  依2016年SIAC仲裁規則及相關規定，概列仲裁院的職權如下： 

（一）仲裁庭組成前 

1.決定當事人之追加
127
； 

2.決定仲裁之合併
128
； 

3.決定仲裁人之迴避
129
； 

4.SIAC表面受理權異議之准駁
130
； 

5.於當事人不同意投資仲裁規則所預設三人組成仲裁庭情形，決定由

獨任仲裁人組成仲裁庭
131
； 

                                                      
125 SIAC Practice Note for Administered Cases (2014), para. 7. 
126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Rule 1.3. 
127 Ibid., Rule 7.4. 
128 Ibid., Rule 8.4. 
129 Ibid., Rule 16.1. 
130 Ibid., Rule 28.1. 
131 SIAC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2017, Rule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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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據SIAC仲裁規則向仲裁院院長就仲裁人的選定提供建議
132
； 

7.依據SIAC投資仲裁規則選定仲裁人
133
； 

8. 依據SIAC投資仲裁規則解除仲裁人職務
134
； 

9. 依據SIAC投資仲裁規則決定是否指定緊急仲裁人，並為指定
135
； 

(二)仲裁庭組成後至仲裁判斷書作成前 

1.得依投資仲裁規則，要求仲裁庭及當事人參加案件管理會議
136
； 

2.於適當情形，就仲裁判斷初稿之審查向主簿提供建議
137
。 

  仲裁院院長及兩位副院長並組成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就登記於該中心的仲裁人選向仲裁院作建議
138
；另該中

心設有向理事會主席負責的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一

職，負責整體管理及營運，包括業務開拓及行銷運作
139
。值得一提的

是前述的主簿，其負責督導秘書處案件管理服務工作，具有廣泛的權

限，並就其負責事項直接向仲裁院院長報告
140
。主要權限包括： 

1.確認提付仲裁聲請是否符合規則所定要件，啟動開始仲裁
141
； 

2. 於當事人就特殊爭議事件未就仲裁庭人數有約定時，選定人數得不

                                                      
132 SIAC Practice Note for Administered Cases (2014), para. 6. 
133 SIAC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2017, Rule 5.5. 
134 Ibid., Rule 14.3. 
135 Ibid., Rule 27.4. 
136 Ibid., Rule 16.7. 
137 SIAC Practice Note for Administered Cases (2014), para. 31. 
138 John Choong, Mark Mangan, Nicholas Lingard, supra note 118, p 74. 
139 Ibid. 
140 Ibid., p 75. 
141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Rul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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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規則由獨任仲裁人審理之預設規定，而改採其認為較適當的三位

仲裁人
142
； 

3. 檢視當事人就SIAC表面受理權所提出的異議，並決定是否將該異議

之准駁報請仲裁院決定
143
； 

4. 依仲裁規則或案件管理實務指引（Practice Note for Administered Cases）

或當事人約定，確定個案仲裁人的職務條款
144
； 

5.得展延或減縮仲裁規則所定期限
145
； 

6.於收到迴避聲請書後得命暫停仲裁程序，迄至迴避聲請解決
146
； 

7.代表秘書處收受當事人於仲裁期間提出之任何書狀
147
； 

8. 於核准仲裁判斷書草案前，經諮詢仲裁院，得就判斷書形式作出修

正建議
148
，並於不影響仲裁庭自主決定權前提下，就實體爭點提醒

仲裁庭留意
149
； 

9. 負責案件財務管理，包括確定秘書處及仲裁庭費用；預收及管理當

事人仲裁預付款；處理仲裁庭費用及合理支出
150
； 

                                                      
142 Ibid., Rule 9.1. 
143 Ibid., Rule 28.1. 
144 Ibid., Rule 9.6. 
145 Ibid., Rules 2.6, 5.2(a), 7.1, 8.1, 10.1, 11.2, 11.3, 12.1, 12.2, 29.4, 32.3, 33.5;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paras. 9, 14. 
146 Ibid., Rule 15.4. 
147 Ibid., Rules 2.5, 3.1, 4.1, 5.1, 7.1, 8.1, 15.1, 33.1, 33.3, 33.4, and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para. 1. 
148 Ibid., Rule 32.3; SIAC Practice Note for Administered Cases (2014), para. 31. 
149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Rule 32.3. 
150 Ibid., Rules 15.3, 34, 36.1, and Schedule 1, Article 2; supra note 116, paras. 10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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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得要求提出當事人的委任證明
151
； 

11.代為行使仲裁院院長的職權
152
。 

五、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HKIAC）未設仲裁院，理事會之下有三個常設委員會：委任

委 員 會 （ the Appointments Committee ）、 程 序 委 員 會 (the 

Proceedings Committee) 及 財 政 委 員 會 (the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s)
153
，代表理事會負責處理有關HKIAC的

業務及其運作、執行仲裁規則所授與的功能、以及依香港仲裁條例第

609章規定扮演選定機構的角色
154
，部分理事並與委員會人事重疊。委

員會均設有主席1人、委員若干人（目前人數分別為8、8、4），均由理

事會任命；HKIAC卸任主席為當然委員（目前2人）。 

  上述委員會與仲裁案件管理較有密切關係者為委任委員會及程

序委員會。委任委員會主要負責選定及確認仲裁人（含緊急仲裁人）、

決定仲裁人數量、確定仲裁費用、以及審查與准予在HKIAC登錄的仲

裁人名冊
155
，成員任期18個月，在任期間不得被委員會選定擔任仲裁

                                                      
151 Ibid., Rule 23.1. 
152 Ibid., Rule 1.3. 
153 委員會名稱均依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中譯版本。 
154 HKIAC, available at: https://www.hkiac.org/about-us/council-members-and-committees (last 

visited October 06, 2020). 
155 HKIAC, available at: https://www.hkiac.org/about-us/council-members-and-

committees/appointments-committee(last visited October 0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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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惟不排除由當事人或共同仲裁人獨立選定
156
；委員會就其職權以

多數決作成決定
157
。程序委員會決定仲裁人之迴避、行使依仲裁規則

授與HKIAC且不屬選定委員會或秘書處職權之其他權限、斟酌與提案

修正HKIAC規則與實務指引
158
。因此除了仲裁規則所列舉的委任委員

會及秘書處的職責，程序委員會具有更廣泛的剩餘權限，依2018年

HKIAC仲裁規則所定，絕大部分為仲裁庭組成前的權限，茲列舉如次： 

(一）決定仲裁人或緊急仲裁人之迴避
159
； 

(二）解釋HKIAC仲裁規則的全部條款
160
； 

(三）於仲裁庭組成前，就管轄問題決定仲裁程序是否以及依何程度

進行
161
； 

(四)若仲裁人之一於仲裁程序終結後被解除職務時，視需要授權其餘

仲裁人續行仲裁並作出決定或仲裁判斷
162
； 

(五）於仲裁庭組成前，決定當事人之追加
163
； 

(六）決定仲裁之合併
164
； 

                                                      
156 Michael Moser, Chiann Bao (February, 2017), A GUIDE TO THE HKIAC ARBITRATION RU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6. 
157 Ibid., p 89. 
158 HKIAC, available at: https://www.hkiac.org/about-us/council-members-and-

committees/proceedings-committee (last visited October 06, 2020). 
159 2018 HKIAC Administered Arbitration Rules, Article 11 and para. 8 of schedule 4. 
160 Ibid., Article 2.1. 
161 Ibid., Article 19.4. 
162 Ibid., Article 12.2(b). 
163 Ibid., Article 27.1. 
164 Ibid., Articl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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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決定仲裁是否依簡易程序進行
165
。 

六、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 

  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SCC）由理事會(the Board)及秘

書處組成。理事會設主席、至多三位副主席、以及不超過十二位其餘

委員，成員來自瑞典及非瑞典籍之國民166
。理事會由斯德哥爾摩商會

任命，理事任期三年，除有特別情況外，得連任一次167。其功能為：就

SCC 所管理案件作成決定，決定事項包括：SCC 受理權限、仲裁費預

付款、仲裁人之選定、仲裁人之迴避、仲裁人之解任、仲裁費之確定

168。 

理事會需有理事二人出席始得開會，若表決未過半數，主席有決

定權；於緊急事項，主席及副主席均得代表理事會作成決定；理事會

下得設委員會，並代表理事會作成決定；理事會亦得就仲裁費預付款、

作成仲裁判斷期限之展延、未繳付登記費而不予受理、仲裁人之解除

職務、仲裁費之確定等，授權秘書處辦理169。以下依 2017年 SCC仲裁

規則，說明理事會權限： 

（一）仲裁庭組成前 

                                                      
165 Ibid., Article 42. 
166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 – Organisation, Article 3. 
167 Ibid., Article 4. 
168 Ibid., Article 6. 
169 Ibid., Artic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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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當事人聲請或其職權，展延SCC對當事人應符合特定指示所定期限170
。 

2. 得請當事人就其書面陳述進一步提供詳細資訊，如聲請人或相對

人就其反請求或抵銷不配合提供時，理事會得決定不予受理；如相

對人就反請求或抵銷以外事項未能提供時，得決定仲裁程序續行，

不受影響171。 

3. 依據規則所定內容，作成包括下列事項之決定172： 

(1) 依第 12(i)條規定，決定 SCC是否明顯無受理權限； 

(2) 依第 13(i)條規定，決定是否准予追加當事人； 

(3) 依第 14條規定，決定是否就複數契約所提聲請應以單一仲裁

進行； 

(4) 依第 15條規定，決定是否合併仲裁； 

(5) 依第 16條規定，決定仲裁庭人數； 

(6) 依第 17條規定，選定仲裁人； 

(7) 依第 25條規定，決定仲裁地； 

(8) 依第 51條規定，決定仲裁費預付款金額。 

                                                      
170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rticle 4. 
171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rticle 10. 
172 Ibid., Artic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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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於接獲當事人申請後 24 小時內致力選定緊急仲裁人，若認 SCC

就事件爭議顯無受理權限者，則不予選定173
。 

5. 得展延緊急仲裁人應於接獲案件資料之日起 5 日內作成保全措施

之決定期限174。 

6. 依緊急仲裁人請求或其他適當情況，得視案件性質、緊急仲裁人及

SCC已完成工作以及其他相關情形，決定增減緊急仲裁人仲裁費及

聲請費175。 

7. 投資仲裁當事人未約定仲裁庭人數時，考量案件複雜度、爭議金額

及其他相關情況，決定由獨任仲裁人解決爭議，而非應由三位仲裁

人組成仲裁庭176。 

（二）仲裁庭組成後至仲裁判斷書作成前 

1.依第 19條規定，決定仲裁人之迴避177； 

2.於下列情形，解除仲裁人職務178：(1)接受仲裁人之辭任；(2)認仲裁

人應迴避之聲請為有理由；(3)仲裁人因其他原因無法或未履行仲

裁人之職責； 

                                                      
173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I, Article 4. 
174 Ibid., Article 8. 
175 Ibid., Article 10(3). 
176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II, Article 2. 
177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rticle 11. 
178 Ibid., Articl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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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仲裁人死亡或依第 20 條規定被解任時，重新選定仲裁人；仲裁

庭若由三位以上仲裁人組成，得決定由其餘仲裁人續行仲裁程序179
。 

4.依仲裁庭請求或其他情況需要，得展延終局仲裁判斷作成的期限180。 

5.依仲裁庭請求，以規則附件四所定費用標準，決定仲裁費用181。 

6.決定應繳付含反請求、抵銷、當事人追加等在內之仲裁費預付款；

當事人未於秘書處所定期限繳付時，並應決定案件全部或一部不受

理；仲裁期間，得決定以預付款抵付仲裁費，預付款一部並得以銀

行擔保或其他擔保形式提供182
。 

7.在仲裁人費用方面183： 

(1)依據仲裁人費支給標準，以標的金額為基礎，決定主任仲裁人及

獨任仲裁人報酬； 

(2)經諮詢仲裁庭意見，得決定共同仲裁人相對於主任仲裁人之報酬

比例；A.標的金額無法確定時，得考量相關情況，決定仲裁庭報

酬；B.於特殊情形，得不採支給標準費用金額； 

                                                      
179 Ibid., Article 21. 
180 Ibid., Article 43. 
181 Ibid., Article 49. 
182 Ibid., Article 51. 
183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V, Artic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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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得決定抵付仲裁人及 SCC之合理支出之金額184。 

(三)仲裁判斷書作成後 

1.於當事人申請補充判斷情形，得視需要展延仲裁庭收到申請後 60

日內應作成補充判斷之期限185。 

2.仲裁判斷作成後，得決定以預付款抵付仲裁費，預付款一部並得以

銀行擔保或其他擔保形式提供186。 

七、瑞士商會仲裁院 

  瑞士商會仲裁院 187 （ the Swiss Chambers’Arbitration 

Institution, SCAI）係由Basel、Berne、Geneva、Lausanne、Lugano、

Lucerne、Neuchâtel、Zurich等八個工商會共同組建。為依瑞士仲裁

規則管理仲裁案件，SCAI於2012年成立仲裁院(the Arbitration 

Court)，並由秘書處提供協助。依據2020年1月修正生效的SCAI仲裁

院內部規則（Internal Rules of the Arbitration Court of the 

Swiss Chamber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規定，仲裁院的組織

及運作大致如下： 

                                                      
184 Ibid., Article 4. 
185 Ibid., Article 48. 
186 Ibid., Article 51. 
187 機構中文名稱從其官網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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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裁院由總裁、2位副總裁、總裁助理188、一般委員189(下稱「委

員」)組成，渠等連同依該內部規則第4條設立的仲裁院特別委

員會委員，均由理事會任命。總裁、副總裁及總裁助理任期3年，

得連任1次；委員任期3年，得連任2次190。全院會議以簡單多數

(simple majority)作成決定，總裁有決定性投票權；總裁助理

負責全院會議之議事安排、記錄事宜及一般運作實務修正191。 

（二）仲裁院依據瑞士仲裁規則規定作成決定，並得授權一位以上之

委員或委員會，依據內部規則作出決定192。 

（三）秘書處於收到提付仲裁或緊急保全程序聲請時，應自委員中指

定1位報告人（Rapporteur，視需要得加1位副報告人）以及最

多 2位之其他委員，組成案件管理委員會（ the Cas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協助秘書處工作；除仲裁院特別

委員會、總裁或副總裁分別依該內部規則第4條及第6條之明示

授權外，案件管理委員會有權行使仲裁院就個案的全部權限，

並以簡單多數作出決定，報告人得作決定性的投票193。 

（四）仲裁院特別委員會由仲裁院7位委員組成，仲裁院總裁、副總

                                                      
188 職稱均從其官網中譯。 
189 目前有 22位，資料來源：SCAI, available at: https://www.swissarbitration.org/About-us (last 

visited October 26, 2020). 
190 Internal Rules of the Arbitration Court of the Swiss Chamber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Article 1. 
191 Ibid., Article 5. 
192 Ibid., Article 2. 
193 Ibid., Art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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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及總裁助理為當然委員；需5位委員出席，該委員會始得開

會，並以簡單多數決作成決定，總裁有決定性投票權。應由該

委員會決定事項，但對重要事實無爭議且法律關係無不明時，

總裁或代理之副總裁應委由案件管理委員會作成決定194。仲裁

院特別委員會的權限如下195： 

1.仲裁庭組成前 

(1)依瑞士仲裁規則第5(3)、13(2)(a)條規定，選定仲裁人； 

(2)依瑞士仲裁規則第5(3)條規定，決定撤銷仲裁人之選定； 

(3)依瑞士仲裁規則第16條規定，決定仲裁地； 

   (4)依瑞士仲裁規則第4(1)條規定，作出合併仲裁程序所需之決定。 

2.仲裁庭組成後仲裁判斷書作成前 

(1)依瑞士仲裁規則第11條規定，決定仲裁人是否迴避； 

(2)依瑞士仲裁規則第12條規定，決定解除仲裁人之職務； 

(3)依瑞士仲裁規則第13(2)(b)條規定，決定不替換仲裁人。 

(五)秘書處收到緊急保全程序聲請後，應送總裁、副總裁之一、或

特別委員會或緊急保全程序委員會一位委員（於總裁或副總裁

有利益衝突情況下），決定緊急仲裁人之選定、迴避、解任、以

                                                      
194 Ibid., Article 4. 
19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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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緊急保全程序作成地196。 

  由以上可知，仲裁院總裁、副總裁、委員會、甚至委員，均得

依內部規則所定權限，以仲裁院名義作成決定。以下為2012年瑞士

仲裁規則所列舉仲裁院的權限： 

（一）仲裁庭組成前 

1.如情況適當，仲裁院得展延或縮短其所定或有權確定或修正

之任何期限197； 

2.相對人答辯未有反請求或抵銷，或提及其金額者，仲裁院得

僅以提付仲裁內容，決定是否依第42(2)條規定，以簡易程序

進行仲裁198； 

3.如相對人未提答辯或未反對依瑞士仲裁規則進行仲裁，除有

顯無依該規則進行仲裁之協議外，仲裁院應管理該案199； 

4.仲裁院得決定仲裁之合併200； 

5.當事人或仲裁人推選之仲裁人，應由仲裁院以不具理由方式

進行確認；不予確認時，得定期限請當事人或仲裁人另提人

選；未能組成仲裁庭時，仲裁院有權處理；於特殊情形，仲

裁院並得撤銷先前完成的選定，再為選定仲裁人且自其中選

                                                      
196 Ibid., Article 6. 
197 Swiss Rule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2), Article 2(3). 
198 Ibid., Article 3(11). 
199 Ibid., Article 3(12). 
200 Ibid., Articl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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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任仲裁人201； 

6.當事人就仲裁庭人數無約定時，仲裁院應決定由獨任仲裁人

或三人仲裁庭審理；通常而言，仲裁院應指定由獨任仲裁人

審理，除非爭執事項複雜或標的金額，由三人仲裁庭審理為

適當者；當事人約定仲裁庭人數超過1人時，考量標的金額或

其他情形，仲裁院認非適當者，應徵求當事人同意後，改由

獨任仲裁人審理202； 

7.依據規定選定獨任仲裁人、共同仲裁人及主任仲裁人203； 

8.如當事人未約定仲裁地或約定不明，仲裁院應決定之204； 

9.仲裁庭組成前聲請緊急保全並繳付相關費用，除有顯無依瑞

士仲裁規則進行仲裁之協議或宜於仲裁庭組成審理之情形，

仲裁院應選定並移轉檔卷予緊急仲裁人205； 

10.於提付仲裁前聲請緊急保全情形，如當事人仍未於聲請後10

日內提付仲裁者，仲裁院應終結緊急保全程序，但得視特殊

情況展延期限206；  

11.如當事人未約定仲裁地或約定不明，緊急保全程序之仲裁地

                                                      
201 Ibid., Article 5(1)-5(3). 
202 Ibid., Article 6. 
203 Ibid., Articles 7, 8, 13(1). 
204 Ibid., Article 16(1). 
205 Ibid., Article 43(2). 
206 Ibid., Article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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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仲裁院決定之207； 

12.緊急仲裁人作成決定之期限，得由當事人約定展延，或依適

當情形由仲裁院決之208； 

13.緊急仲裁人於作成決定前，應將當事人應繳之緊急保全相關

費用，經由秘書處轉請仲裁院核准或調整209。 

(二)仲裁庭組成後至仲裁判斷作成前 

    1.決定仲裁人是否迴避210； 

    2.於仲裁人未能履行職責情形，仲裁院得撤銷該仲裁人之選定211； 

  3.於特別情形，仲裁院經諮商當事人及其餘仲裁人，得直接替

換仲裁人，或於終結仲裁程序後授權其餘仲裁人續行仲裁並

作成決定或仲裁判斷212。 

(三)仲裁判斷書作成後 

    1.於當事人請求就仲裁判斷書內容釋疑或補充判斷情形，仲裁

院得展延仲裁庭作出釋疑或補充判斷的期限213； 

    2.於作成仲裁判斷、終結程序決定或就仲裁判斷之釋疑、更正

或補充之前，仲裁庭應將當事人應繳費用經由秘書處轉請仲

                                                      
207 Ibid., Article 43(5). 
208 Ibid., Article 43(7). 
209 Ibid., Article 43(9). 
210 Ibid., Article 11(2). 
211 Ibid., Article 12(1). 
212 Ibid., Article 13(2). 
213 Ibid., Articles 35(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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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院批准或調整214。  

八、美國仲裁協會國際爭議解決中心 

  美國仲裁協會（The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AA)

於 1926年由美國仲裁學會(Arbitration Society of America)、仲

裁基金會（Arbitration Foundation）及仲裁會議（Arbitration 

Conference）三者合併而成。依受理案件類型內設 8個委員會
215
，其

中國際委員會即指國際爭議解決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ICDR）。ICDR成立於 1996年，總部設於

紐約，有主席 1位，並於不同區域或就案件管理設有以資深副主席、

副主席或助理副主席等銜的執行主管（ICDR executives）
216
。 

    ICDR 內部再設國際-管理審核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 I-ARC)，負責就該中心案件管理

問題代表 ICDR 作成決定，藉以確保仲裁程序的完整性並取得當事人

對程序公正的信心。I-ARC 或 ICDR 均無權就應由法院或仲裁庭決定

的受理權限或仲裁容許性作成決定
217
。 

                                                      
214 Ibid., Article 40(4). 
215 除了國際委員會，其餘 7個分別為：the Large Case Committee、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Dispute Resolution Committee (NCDRC)、the National Labor/Management Committee、the 
Employment Committee、the Arbitrator Committee、the Mediation Committee、the Healthcare 
Committee. See AAA, 2019 ANNUAL REPORT & FINANCIAL STATEMENTs, p 15. 

216 ICDR, available at: 
https://www.icd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repository/ICDR_Executive_Team_0.pdf (last 
visited November 5, 2020) 

217 ICDR, International-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 Overview and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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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成及運作方面，I-ARC 應自現任或卸任 ICDR 執行主管中挑

選產生至少 3 位具有投票權的委員；ICDR 並得決定納入不具投票權

的委員。I-ARC每週開會審查提案作成決定，開會並得以視訊或其他

方式舉行；在 ICDR 副主席授權下，I-ARC 也得視工作量及特殊案件

需要加開會議。提案審核的 I-ARC 委員若具有投票權，雖得參加會

議，但投票權的行使須改由 ICDR執行主管替補；委員就提案依 I-ARC

審核標準(I-ARC Review Standards)作成決定，採多數決，決定並應

作成書面
218
。 

I-ARC權限為負責解決下列爭議
219
： 

1.反對仲裁人選定或仲裁人迴避之聲請； 

2.有關仲裁地或開庭地之爭議； 

3.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4.是否符合規則所定聲請或仲裁管理權限之要件。 

  依現行 2014年 ICDR國際仲裁規則，仲裁程序事項若需由 ICDR

決定者，係以仲裁管理人（the Administrator）統稱之，並未特別

提及 I-ARC，是以除了本文所列 I-ARC的權限，其餘事項似乎保留由

案件管理處
220
(Office of Case Management)執行主管負責。以下為

                                                      
218 Ibid. 
219 Ibid. 
220 案件管理處由一位副主席負責，編制上有主任、法律顧問、財務經理及其他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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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則所定仲裁管理人權責事項： 

（一）仲裁庭組成前： 

1.確認開始仲裁程序
221
； 

2.於仲裁庭組成前，得展延相對人答辯或提出反請求或抵銷的期限
222
； 

3於仲裁庭組成前，得召開管理會議（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223； 

4.於相對人提出答辯後，得邀請當事人依 ICDR 國際調解規則進行

調解
224
； 

5.指定緊急仲裁人
225
； 

6.得選定一位負責合併的仲裁人
226
； 

7.如當事人未約定仲裁人數量，仲裁管理人得視案件大小、複雜度

或其他情形，決定由 3人審理
227
； 

8.如當事人未約定仲裁人選定程序，得使用規則第 12(6)條所規定

ICDR名單之方式
228
； 

9.依規則第 12條規定，選定仲裁人
229
； 

10.於當事人未能依仲裁管理人所定期限約定仲裁地時，得初步決

                                                      
221 I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2014, Article 1(5). 
222 Ibid., Article 2(5). 
223 Ibid., Article 4. 
224 Ibid., Article 5. 
225 Ibid., Article 6(2). 
226 Ibid., Article 8(1). 
227 Ibid., Article 11. 
228 Ibid., Article 12(1). 
229 Ibid., Article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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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仲裁地
230
； 

11.於仲裁庭組成前，得因當事人未繳預付款暫停或終止仲裁程序
231
。 

（二）仲裁庭組成後至仲裁判斷書作成前 

1.決定仲裁人是否迴避
232
； 

2.主動解任未能履行任務之仲裁人
233
； 

3.於仲裁人辭任、無法繼續履行職責或因其他原因被免除職務而出

缺時，依規則第 12條規定選定替換之仲裁人
234
； 

4.儘速訂定仲裁人每日或每小時的報酬標準
235
； 

5.就仲裁人報酬或費用之爭議為決定
236
； 

6.得請當事人繳付或補繳依規則第 34條所定費用之預付款
237
； 

(三)仲裁判斷作成後 

向當事人提供預付款帳目及返還餘額
238
。 

                                                      
230 Ibid., Article 17(1). 
231 Ibid., Article 36(3). 
232 Ibid., Article 14(3). 
233 Ibid., Article 14(4). 
234 Ibid., Article 15(1). 
235 Ibid., Article 35(2). 
236 Ibid., Article 35(3). 
237 Ibid., Article 36(1)、36(2). 
238 Ibid., Article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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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設計分析 

仲裁機構於仲裁程序可能負責的事項，從仲裁庭組成前到仲裁判斷

書作成後，大致包括：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應適用仲裁規則

之決定
239
、仲裁語言之決定、仲裁地之決定、展延期限之決定、案

件是否受理之決定、緊急保全、合併仲裁之決定、追加當事人之決

定、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仲裁人之選定、仲裁人之確認、審理

範圍書之核准、後勤支援、仲裁費用之決定、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

決定、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程序進行之監督、仲裁判斷書之審

核、仲裁判斷書之發給、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等
240
。負責上述其中

事項者也可能是仲裁庭或當事人，即使由仲裁機構負責的事項，也

未必屬於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端視其內部分工而定。表一至表八為

就上述事項，整理各仲裁機構依其仲裁規則之內部分工歸屬，或者

由仲裁庭負責。 

  而在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相較於仲裁庭在案件

管理權限方面，若將純粹屬於聯繫協助以及無需仲裁機構或仲裁庭

決定的事項略去241，則表一至表八內容可濃縮如上(表九)。表九統

                                                      
239 包括是否適用簡易程序。 
240 Rémy Gerbay, supra note 3, pp. 59-104. 
241 事項包括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緊急保全、後勤支援、仲裁判斷書之發給、仲裁判斷執

行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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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ICA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仲裁院 秘書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4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19 

仲裁語言之決定   ✓ §20 

仲裁地之決定 ✓    §18 

展延期限之決定 ✓   §23,§31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 §6 

緊急保全 --- --- --- §29 

合併仲裁之決定 ✓   §10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 ✓ §7(5)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12 

仲裁人之選定 ✓   §13 

仲裁人之確認 ✓   §13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   §23 

後勤支援  ✓  §4 

仲裁費用之決定 ✓   §38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4,§15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1 

程序進行之監督 ✓
＊＊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34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35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
＊＊＊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不影響當事人就是否容許仲裁或有無實體理由之聲請權利，且由仲裁庭作最終的決定。 

＊＊ ICC, available at: https://iccwbo.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icc-

international-court-arbitration/(last visited November 14, 2020). 

＊＊＊ ICC, Note to Parties and Arbitral Tribunals on the Conduct of the Arbitration 

under th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para. 231,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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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LCIA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仲裁院 秘書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
  §1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19 

仲裁語言之決定 ✓  ✓ §17 

仲裁地之決定   ✓ §16 

展延期限之決定 ✓   §22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 §23 

緊急保全 --- --- --- §9B 

合併仲裁之決定 ✓  ✓ §22A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22.1(x)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5.8 

仲裁人之選定 ✓   §5.7 

仲裁人之確認 ✓   §5.6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未規定) 

仲裁費用之決定 ✓  ✓ §28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0.2,§10.5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未規定) 

程序進行之監督 ✓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26.7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  (未規定)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聲請人負責送達他方當事人。 

＊＊LCIA仲裁規則並無規定，秘書處乍看資料得決定是否受理，請參閱 Adrian Winstanley, Review 

of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actice in Horacio A. Grigera Naón and 

Paul E. Mason (ed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ACTICE: 21 CENTURY PERSPECTIVE, 

LexisNexis 2010, para.1. 

＊＊＊LCIA仲裁規則未有規定，秘書處為確保完整性而作形式審查，請參閱Adrian Winstanley（同前註）,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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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DIS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案件委員會 選定委員會 秘書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5.5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21,§27 

仲裁語言之決定    ✓ §23 

仲裁地之決定    ✓ §22 

展延期限之決定   ✓
 

✓
 

§4.9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未規定)
＊
 

緊急保全     (未規定) 

合併仲裁之決定   ✓ ✓ §8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19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10 

仲裁人之選定  ✓   §11,§12 

仲裁人之確認  ✓ ✓  §13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  §2 

仲裁費用之決定 ✓  ✓ ✓ §32-§34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5, §16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21 

程序進行之監督 ✓     附錄 1 
＊＊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

  §39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39.6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未規定)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DIS就受理權限由仲裁庭決定，無預為審查作法。See Rémy Gerbay, supra note 3, p 70.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nnex 1: Internal Rules, Article 3.8. 

＊＊＊秘書處得就仲裁判斷書草稿形式進行審核，另得就判斷內容作無強制性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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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SIAC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仲裁院 主簿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
  §3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5 

仲裁語言之決定   ✓ §22 

仲裁地之決定   ✓ §21 

展延期限之決定  ✓  §2.6,etc.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28.1,§28.2 

緊急保全 --- --- --- 附則 1
＊＊

 

合併仲裁之決定 ✓   §8.4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7.4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9 

仲裁人之選定 ✓   §9 

仲裁人之確認 ✓   §9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
＊＊＊

   

仲裁費用之決定  ✓  §15.3,etc.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6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 ✓ §41 

程序進行之監督  ✓
＊＊＊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32.3,etc.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32.8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
＊＊＊＊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
聲請人向相對人送達聲請書副本。 

＊＊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
SIAC Practice Note for Administered Cases (2014), para. 4. 

＊＊＊＊
Section 19C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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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HKIAC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委任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秘書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
  §4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42 

仲裁語言之決定    ✓ §15 

仲裁地之決定    ✓ §14 

展延期限之決定  ✓ ✓ ✓ §3,16,etc.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19 

緊急保全 --- --- --- --- 附錄4 

合併仲裁之決定  ✓   §28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 §27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6 

仲裁人之選定 ✓    §7,§8 

仲裁人之確認 ✓    §9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
＊＊

  (未規定) 

仲裁費用之決定 ✓    §10, §34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1,§12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 ✓ ✓ §2 

程序進行之監督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35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未規定)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
聲請人負責送達他方當事人。 

＊＊
Rémy Gerbay, supra note 3,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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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SCC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理事會 秘書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9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39 

仲裁語言之決定   ✓ §26 

仲裁地之決定 ✓   §25 

展延期限之決定 ✓   §4 ,§43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11 

緊急保全 --- --- --- 附件二
＊
 

合併仲裁之決定 ✓   §11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11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11 

仲裁人之選定 ✓   §11 

仲裁人之確認 ✓
＊＊
   (未規定)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  §9,etc. 

仲裁費用之決定 ✓   §49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1, §20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未規定) 

程序進行之監督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42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未規定)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I - Emergency Arbitrator. 
＊＊Annette Magusson, The Practice of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An Inside View(SAR), 2001-2,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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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SCAI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特別委員會 案件管理委員會 秘書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
  §3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3 

仲裁語言之決定    ✓ §17 

仲裁地之決定 ✓   ✓
＊＊

 §16 

展延期限之決定  ✓  ✓ §2,§23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3,§21 

緊急保全 --- --- --- --- §43 

合併仲裁之決定  ✓   §4.1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4.2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6 

仲裁人之選定 ✓    §7, §8 

仲裁人之確認 ✓    §5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  §3(6) 

仲裁費用之決定    ✓ §38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1, §12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未規定) 

程序進行之監督 ✓
＊＊＊  ✓

＊＊＊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32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未規定)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
聲請人負責送達他方當事人。

 

＊＊
仲裁院若不決定，應請仲裁庭為之。

 

＊＊＊
Rémy Gerbay, supra note 3,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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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AAA-ICDR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I-ARC 案件管理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2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 ✓ §E-4 

仲裁語言之決定   ✓ §18 

仲裁地之決定 ✓
＊＊  ✓ §17 

展延期限之決定   ✓ §19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 §19 

緊急保全 --- --- --- §6 

合併仲裁之決定  ✓  §8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 --- §7＊＊＊＊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11 

仲裁人之選定  ✓  §12 

仲裁人之確認    (未規定)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
＊＊＊＊＊   

仲裁費用之決定   ✓ §34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14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 §39 

程序進行之監督  ✓
＊＊＊＊＊＊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  §30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未規定)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由仲裁庭最終決定 
＊＊由仲裁庭最終決定。 

＊＊＊審理是否符合規則所定受理權限。ICDR,International-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 

Overview and Guidelines. 
＊＊＊＊當事人聲請追加，無需取得核准。 
＊＊＊＊＊Rémy Gerbay, supra note 3, p 84. 
＊＊＊＊＊＊Ibid., p 96. 
＊＊＊＊＊＊＊Ibid., p 100。只審核仲裁判斷書形式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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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主要國際仲裁機構在案件管理上的權限 

 ICA LCIA DIS SIAC HKIAC SCC SCAI ICDR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 △ ✓ ✓ △ ✓ ✓
＊ 

仲裁語言之決定 △ ✓
＊ △ △ △ △ △ △ 

仲裁地之決定 ✓ △ △ △ △ ✓ ✓
＊＊＊ ✓

＊ 

展延期限之決定 ✓ ✓ △ ✓ ✓
＊＊ ✓ ✓

＊＊ △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 △ ✓

＊ ✓
＊ ✓

＊ ✓
＊ ✓

＊ 

合併仲裁之決定 ✓ ✓
＊ △ ✓ ✓ ✓ ✓ ✓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 △ ✓ ✓
＊＊ ✓ △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 ✓ ✓ ✓ ✓ ✓ ✓ 

仲裁人之選定 ✓ ✓ ✓ ✓ ✓ ✓ ✓ ✓ 

仲裁人之確認 ✓ ✓ ✓ ✓ ✓ ✓ ✓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        

仲裁費用之決定 ✓ ✓
＊＊ ✓

＊＊ ✓ ✓ ✓ △ △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 ✓ ✓ ✓ ✓ ✓ ✓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 ✓
＊＊ ✓

＊＊   ✓
＊＊ 

程序進行之監督 ✓ ✓ ✓ ✓   ✓ ✓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註：未勾選部分，其中△為仲裁庭負責，空白者為當事人決定或規則未定。 

＊由仲裁庭最終確定。 

＊＊仲裁機構及仲裁庭分別決定或解釋。 

＊＊＊仲裁機構得授權仲裁庭決定。 

計顯示，於仲裁庭組成前，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在某些事項如仲裁庭組

成人數之決定、仲裁人之選定與確認，具有單獨作成決定的權力；於

仲裁庭組成後，其與仲裁庭的權限需作某種程度的分工，各機構的作

法則會呈現如表十所整理的不同模式。表九的統計有助於瞭解不同仲

裁機構透過案件內控專責組織本身或延伸其權限至秘書處（案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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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設計，對案件管理的介入情況。 

表十：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與仲裁庭分工模式 

類型 說明 

 

互斥決定型 

將事項分配與 A或 B決定，授與 A，B即不具，反之亦然。例如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部分機構分配與 A，但部分機構則分配

與 B。又如仲裁人之迴避及解任，各機構則幾乎由 A負責。 

 

分別決定型 

A、B享有事項的決定權，但分別依情況行使。例如展延期限、

追加當事人、仲裁費用、對仲裁規則之解釋等決定，不同機構

作法不同，給與 A、B有分別決定的權限。 

 

最終決定型 

A、B都有事項的決定權，但最終由 B決定。此在機構就案件是

否有受理權限之決定最為明顯，先由 A 就此先作決定，但最終

仍需由 B確定。部分機構在仲裁地之決定，也有類似規定。 

 

讓渡決定型 

由 A 授權 B 決定，僅出現於 SCAI 的作法，其仲裁規則第 16 條

規定有關仲裁地之決定，若當事人無約定或約定不明時，應由

A決定，若 A不決定，則應請 B 為之。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A：案件內控專責機構；B：仲裁庭 

除了上述有關各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與仲裁庭權限的說明，以

下就各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在組織設計、運作方式、決定之定性與內容

等方面，依據各機構規則及相關規定分別介紹： 

一、在組織設計方面 

（一）各機構所設性質為內控案件專責組織名稱並不一致，有仲裁院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or the Arbitration Court）、

仲裁委員會(the Arbitration Council)、理事會(the Board)、

管理審核委員會(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 Council)。專責

組織除有秘書處（案件管理處）的協助支援，為利於管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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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成決定，本身再作內部分工，以人數較少方式運作，代表

其專責組織行使案件管理職權。表十一為本文所介紹主要國際

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內部分工兩種類型。 

表十一：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內部分工 

類型 說明 

類型一 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內部不再另設特定名稱之委員會，以

委員會(committees)或小組(divisions)運作，由其成

員若干人組成，ICA、LCIA、SIAC、SCC、ICDR屬之。 

類型二 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內部再細分兩個不同名稱的委員會，

如案件委員會及選定委員會、程序委員會及委任委員

會、案件管理委員會及特別委員會，特別突出處理仲裁

人選定事務，DIS、HKIAC、SCAI屬之。 

（二）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成員不以本國籍為限，強調本身的獨立性，

例如 ICA 章程第 1(1)條即規定，ICA 為自治機構，獨立行使職

權，完全獨立於國際商會及其任何部門，ICA委員也獨立於 ICC

各國委員會或小組；其他機構也有相關的規定或宣示
242
。 

（三）案件內控專責組織通常訂有保密機制，以 SCAI 為例，其仲裁

院內部規則第 10條明定，全會或任何委員會會議僅對其委員、

執行理事、法務長及秘書處開放，提供該院之任何文件，限傳

送委員、秘書處或其他經總裁同意分送之人
243
。 

二、在運作方式方面 

                                                      
242 除了 ICDR為 AAA國際委員會、非屬獨立組織之外，其他機構有關獨立性之相關規定或宣

示，請參考：Constitution of the LCIA Arbitration Court, Article D.5;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nnex 1: Internal Rules, Article 3.1; SIAC Practice Note for Administered Cases (2014), para. 7; 
HKIAC, available at: https://www.hkiac.org/arbitration/why-choose-hkiac (last visited November 
26, 2020);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I, Article 1;SCAI, available at: 
https://www.swissarbitration.org/About-us (last visited November 26, 2020)。  

243 其他機構保密規定請參閱：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ppendix I: 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Article 6;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rticle 3;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Article 44; I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2014, Article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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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雖有全會的設計，惟不常開會，通

常為每年至少開會一次，日常實際運作由委員會或小組代表作成

決定，且委員會(小組)作成決定亦仰賴少數。各案件內控專責組

織全會及委員會(小組)開會條件及決定門檻如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開會及決定門檻 

 全會 委員會(小組) 

開會門檻 決定門檻 開會門檻 決定門檻 

ICA 6人 多數決
＊
 2 人

＊＊
 一致同意 

LCIA 7人 多數決
＊
 3 或 5人 多數決

＊
 

DIS 未規定 2 或 3人 過半數 

SIAC 未規定 3 人 多數決
＊
 

HKIAC --- 5 人 多數決 

SCC 2人
＊＊＊

 過半數
＊
 2 人 過半數

＊
 

SCAI 過半數 簡單多數
＊
 案件委員會：3人 

特別委員會：5人 

簡單多數
＊ 

簡單多數
＊
 

ICDR --- 3 人 多數決 

＊主席、報告人或總裁有決定性投票權。 

＊＊
簡易程序之決定由僅有一位委員的委員會作成。 

＊＊＊
於緊急事項，理事會主席或副主席得代表理事會作成決定。 

（二）案件內控專責組織下設委員會或小組方式獲得的授權較廣，除

規則所列舉由秘書處負責事項外，組織權限均交由委員會或小

組處理；而有特定名稱的委員會則相對僅獲得某些與其名稱相

關之特定事項的決定權，特定名稱委員會未獲授權部分，則由

秘書處或案件管理處負責。 

三、在決定之定性與內容方面 

（一）將決定定性為管理性質者： 



60 

 

1.ICA 本身不解決爭議，係依據規則就爭議的解決進行管理，

由仲裁庭解決爭議
244
； 

2.LCIA就仲裁人之迴避的決定，隱含承認仲裁院之決定在本質

上或不屬管理性質外，其餘之決定為管理性質
245
； 

3.DIS仲裁規則規定，若聲請人未能在期限內補正聲請狀內容

者，DIS得作成管理決定結案，但此不影響聲請人另行提付仲

裁的權利246； 

4.SCC為一關於爭議處理提供管理服務的機構
247
； 

5.ICDR 雖不將其決定統稱為管理性質，但其費用表訂明，倘

ICDR未能取得當事人合意由其管理案件，將在管理上予以結

案
248
。 

(二)決定不附具理由：各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所作成決定，原則

上不附理由
249
，惟近年來為回應外界呼籲或批評，已在某些事項

的決定上例外地敍明理由，例如： 

1.ICA自 2015年 10月 8日起，就仲裁人迴避、替換、合併仲裁、

表見受理權限之決定，併附理由
250
； 

2.LCIA就仲裁人迴避之決定併附理由
251
； 

(三)決定具有終局拘束力，即受拘束對象包括仲裁庭或當事人均無

得表示同意或反對。例如： 

                                                      
244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2). 
245 LCIA Arbitration Rules (2020), Article 29.1. 
246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rticle 6.2. 
247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 Organisation, Article 1. 
248 ICD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ee Schedule (Amended and Effective October 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go.adr.org/internationalfeeschedule (lase visited November 27, 2020) 
249 DIS Arbitration Rules 2018, Annex 1: Internal Rules, Article 8.3;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Rule 40.1; 2018 HKIAC Administered Arbitration Rules, Article 2.2; Swiss Rule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2), Article 11(3). 

250 ICC, “ICC Court to communicate reasons as a new service to users”, News, Paris, 08/10/15, 
available at: https://iccwbo.org/media-wall/news-speeches/icc-court-to-communicate-reasons-as-a-
new-service-to-users/(last visited November, 2020). 

251 LCIA Arbitration Rules (2020), Article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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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CA就仲裁人選定、確認、迴避或替換為終局的（final)
252
； 

2.LCIA仲裁院就仲裁全部事項所作的決定，除非另有決定，對當

事 人 及 仲 裁 庭 應 為 終 局 並 有 拘 束 力 (conclusive and 

binding)
253
。 

肆、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現況及建議 

一、現況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目前並無綜理或代表性

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在編制上，理事會負責議決會務政策方案相關

事宜，並不介入個別案件管理。理事會下設秘書處為行政執行單位，

內部設案件管理組協助仲裁庭審理案件。協會另設專業委員會若干

個，其中與案件管理相關的專業委員會有二，一為仲裁人選定委員會，

另一為仲裁標的價額及仲裁費爭議審議委員會（簡稱「標的價額審議

會」），均由秘書處提供支援。 

仲裁人選定委員會按仲裁事件性質依法規或當事人約定，代當事

人選定仲裁人或代仲裁人共推主任仲裁人；置委員十二至十五人，主

任委員與委員由理事長推荐，提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選定仲裁人

或主任仲裁人時，應有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

議為之。標的價額審議會為審議有關當事人不服仲裁庭就系爭仲裁事

件核定的「仲裁標的之價額與仲裁費」，並作成審議意見書供仲裁庭

再為核定時參考；置委員十至十四人，主任委員由理事長遴聘，委員

                                                      
252 2021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Article 11(4); LCIA Arbitration Rules (2020), Article 29.1. 
253 See SIAC Arbitration Rules 2016, Rule 40.1; The SCC Arbitration Rules 2017, Appendix I – 

Organisation, Article 7; Swiss Rule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2), Article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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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任委員推薦經理事長同意聘任；召開審議會時，應有五位（含）

以上委員親自出席，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為之。二委員會之委員

任期與當屆理監事任期相同，得連任。 

參照本文表一至表八所列各項，依本會仲裁規則或仲裁法，本會內

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如表十三；若將純屬聯繫協助以及無

需仲裁機構或仲裁庭決定的事項略去，表十三部分內容與表九合併（請

參閱表十四），顯示本會與主要國際仲裁機構在案件管理權限的差異性

極大，即基於法規或本會仲裁規則，本會有關案件管理的權限大多交由

仲裁庭行使，其所具有的權限範圍遠非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仲裁庭所

能比擬，此一現象相對突顯本會並無明顯案件管理的特色，若謂本會管

理模式已近乎臨時仲裁（ad hoc arbitration），似不為過。 

除了上述權限分配情形，本會內設扮演案件內控部分功能的組

織，在組織設計、運作及決定方式以及決定之定性與內容，與本文

所探討各機構的情況也有相當程度的不同，分別說明如下： 

（一）組織設計 

本會未有案件內控專責組織，是本會與主要國際仲裁機構在組

織設計上最大的區別，案件管理大都仰賴仲裁庭，缺乏代表機構的

專業案件管理單位。為選定委員會及標的價額審議會作業及運作需

要，本會分別訂有仲裁人選定委員會組織及作業簡則及仲裁標的價

額及仲裁費爭議審議委員會組織及作業簡則，依簡則規定，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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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本會內部組織及仲裁庭案件管理事項分工 

 選定委員會 標的價額審議會 秘書處 仲裁庭 依據 

仲裁聲請書之收受及通知   ✓  §10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 ✓ §4 

仲裁語言之決定    ✓ §29,§33 

仲裁地之決定    ✓ 
＊＊ 

展延期限之決定    ✓ 
＊＊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 

＊＊ 

緊急保全 --- --- --- --- (未規定) 

合併仲裁之決定    ✓ (未規定)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 --- --- §14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 --- --- ＊＊ 

仲裁人之選定 ✓    §17 

仲裁人之確認     (未規定)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未規定) 

後勤支援   ✓  (未規定) 

仲裁費用之決定  ✓
＊＊＊＊  ✓ §21-1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 

程序進行之監督   ✓  §41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  (未規定) 

仲裁判斷書之發給     (未規定) 

仲裁判斷執行之協助     (未規定)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本會得就仲裁程序之進行，向仲裁人提出建議。 

＊＊仲裁法規定。 

＊＊＊實務上秘書處就是否有仲裁條款先作初步審查。 

＊＊＊＊供仲裁庭重為核定之參考。 

＊＊＊＊＊秘書處僅審查判斷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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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本會與主要國際仲裁機構在案件管理權限之比較 

 本會 ICA LCIA DIS SIAC HKIAC SCC SCAI ICDR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決定 ✓
＊ △ △ △ ✓ ✓ △ ✓ ✓

＊ 

仲裁語言之決定 △ △ ✓
＊ △ △ △ △ △ △ 

仲裁地之決定 △ ✓ △ △ △ △ ✓ ✓
＊＊＊ ✓

＊ 

展延期限之決定 △ ✓ ✓ △ ✓ ✓
＊＊ ✓ ✓

＊＊ △ 

案件是否受理之決定 ✓
＊
 ✓

＊ △ △ ✓
＊ ✓

＊ ✓
＊ ✓

＊ ✓
＊ 

合併仲裁之決定 △ ✓ ✓
＊ △ ✓ ✓ ✓ ✓ ✓ 

追加當事人之決定  △ △ △ ✓ ✓
＊＊ ✓ △  

仲裁庭組成人數之決定  ✓ ✓ ✓ ✓ ✓ ✓ ✓ ✓ 

仲裁人之選定 ✓ ✓ ✓ ✓ ✓ ✓ ✓ ✓ ✓ 

仲裁人之確認  ✓ ✓ ✓ ✓ ✓ ✓ ✓  

審理範圍書之核准  ✓        

仲裁費用之決定 △ ✓ ✓
＊＊ ✓

＊＊ ✓ ✓ ✓ △ △ 

仲裁人迴避及解任之決定 △ ✓ ✓ ✓ ✓ ✓ ✓ ✓ ✓ 

應適用仲裁規則之解釋 △ ✓  △ ✓
＊＊ ✓

＊＊   ✓
＊＊ 

程序進行之監督 ✓ ✓ ✓ ✓ ✓   ✓ ✓ 

仲裁判斷書之審核  ✓   ✓     

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註：未勾選部分，其中△為仲裁庭負責，空白者為當事人決定或規則未定。 

＊由仲裁庭最終確定。 

＊＊仲裁機構及仲裁庭分別決定或解釋。 

＊＊＊仲裁機構得授權仲裁庭決定。 

會之委員在專業、獨立、利益迴避及保密要求上，大致與主要國際

仲裁機構作法無太大差異，惟無本國籍以外委員，此或與本會受理

案件以國內仲裁案件居多、國際化需求程度較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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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作方式 

仲裁人選定委員會及標的價額審議會均視案件需要開會，兩者運

作都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作成決定，惟開會門檻不同，前者須過半數委

員（7位或8位，視委員人數而定）出席始得開會，後者有5位委員即

可。若與主要國際仲裁機構內設委員會(小組)開會及決定門檻比較，

國際仲裁機構授與委員會(小組)主席有較高及彈性的權限，召集少數

委員即可開議並迅速作成決定，而本會二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則無該權

限，且開會及作成決定的門檻稍高，惟實務上投票情況少，一般皆能

透過意見調和作成決定。 

（三）決定之定性與內容 

 1.本會並無明文規定將決定定性為管理性質，但就本質言，為避免

遲延案件或因標的金額未及早確定而影響程序進行，二委員會的

決定為管理性質，並無疑問； 

  2.選定委員會之決定不附具理由，此與各機構之作法相同；標的價

額審議會之作法則不遜於國際現況，為示慎重，審議時不僅應使

仲裁人及兩造當事人有表示意見的機會，審議意見書也由會議主

席附記理由； 

  3.選定委員會所決定優先順序人選，於候選人決定接受時確定，無

向該委員會提起異議問題；而標的價額審議會之審議意見為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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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重為核定之參考，仲裁庭最後的核定才具最終的拘束力，當事

人不得聲明不服或請求退還原繳納之仲裁費。 

二、建議 

作為國內最具規模及代表性的仲裁機構，本會缺乏案件內控專責

組織的完整設計，僅由兩個獨立的委員會處理仲裁人選定及標的價額

或仲裁費爭議，就仲裁機構在案件管理所欲扮演的角色而言可謂過於

保守，與本文所列主要國際仲裁機構的作法，有相當大的差距。為真

正落實機構仲裁、提升競爭力、利於培養仲裁人才、以及促進我國仲

裁長遠發展，本會可思考參考主要國際仲裁機構的作法，在不影響仲

裁庭審理權限的前提下，建立案件內控專責制度。以下為作者四點芻

議，或可納入未來建制思考斟酌： 

（一）設立仲裁院或類似性質之專責組織 

    以仲裁院為名設立專責組織，清楚明瞭，有利於推廣行銷，惟名

稱並非唯一。本文介紹八個主要國際仲裁機，並不都以之為專責組織

名稱，其他以理事會或仲裁委員會等為名者，仍不失為良好聲譽的國

際仲裁機構，其中關鍵在於專責組織能否基於專業，獨立、公正、有

效率並兼顧品質地作成相關的案件管理決定。若朝設立方向思考，除

了上述關鍵要素，有必要整合現有委員會編制；另可考慮納入或限制

一定數量的本國籍或非本國籍人士，或保留一定的性別保障比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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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受性或平權倡導，有正面助益。 

（二）強化本會在仲裁庭組成前提供服務或主導的權限 

依我國仲裁法規定，仲裁機構在仲裁庭組成前就某些事項仍有提

供服務或擔當主導的空間，以便決定後續仲裁庭的組成或促進相關程

序的進行。例如初步決定案件是否符合受理要件，若能透過案件內控

專責組織的決定，即能先行解決違反或欠缺仲裁協議而提付仲裁的問

題，避免當事人在往後選定仲裁人及進行仲裁程序的勞費；又確認仲

裁人、合併仲裁若能由專責組織作成決定，也有助於確保仲裁品質或

程序效率。其他依法得由專責組織扮演主導角色的事項，也可參考主

要國際仲裁機構的作法考量納入。 

（三）積極發揮本會協助仲裁庭審理的輔助或監督功能 

仲裁庭於組成後即成審理的主角，並擔負作成仲裁判斷的責任，

仲裁機構就案件的審理應避免逾越分際，因此相對於仲裁庭，仲裁機

構係居於輔助地位或扮演監督的角色。輔助事項如展延仲裁庭的期

限、解釋仲裁規則、就仲裁庭不便自行決定事項如仲裁費用、仲裁人

迴避或解任等作成決定，監督事項如提醒仲裁庭作成仲裁判斷書之期

限或催告、仲裁人倫理要求等。本會透過成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就

上述事項發揮功能，應有助於案件管理聲譽的提升。 

（四）以靈活的委員會或小組方式代表案件內控專責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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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作方式方面，可仿效主要國際仲裁機構案件內控專責組織的

作法，而其作法特色表現在：彈性靈活、專家決定、迅速有效，且決

定作成極少透過全會而係仰賴內設委員會或小組。實務顯示，委員會

或小組開會門檻為2至5人，作成決定的人數為2-3人，此一予委員會

或小組主席較多授權的決定方式，與由仲裁庭作成比較，並無缺乏正

當性，且係由中立第三方作成，更具公信力，而參與決定的委員在態

度更為慎重，此與本會現行委員會多採用共識決情形有相當的差異。 


